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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ECS G 文件第 1 .1 .3 號  

經濟及就業委員會方便營商小組  
第一次會議  

議程第 1 .3 項：有關落實建造業規管措施的建議  
的進度報告  

 本 文 件 就 建 造 業 的 發 牌 及 其 他 規 管 措 施 的 檢 討 ， 概 述 主 要 建 議 的

落實進度。  

進度  

2 .  二 零 零 三 年 年 初 ， 高 茂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及 效 率 促 進 組 獲 委 託 檢

討 香 港 建 造 業 的 發 牌 及 規 管 措 施 。 該 項 研 究 的 目 的 是 找 出 建 造 業 在 發

牌 制 度 及 其 他 規 管 措 施 方 面 可 改 善 的 地 方 ， 包 括 精 簡 程 序 、 縮 短 審 批

時 間 ， 以 及 減 少 部 門 間 不 協 調 的 規 定 。 研 究 於 二 零 零 三 年 九 月 完 成 ，

共提出了 25 項主要建議，包括 11 項可較快達致成效的建議及 14 項

進 一 步 研 究 。 可 較 快 達 致 成 效 的 建 議 ， 是 指 可 在 較 短 時 間 內 付 諸 實 行

的改善建議，而進一步研究則指須再研究的可改善地方。  

3 .  落實主要建議的進度於下表概述。  

11 項可較快達致成效的建議  14 項進一步研究  

已落實  不跟進 落實中  落實與否

考慮中

已完成 不跟進 進行中  考慮中

6  0  4  1  4  1  8  1  

4 .  附件 1 詳述已落實的可較快達致成效的建議，以及已完成的跟進

研 究 及 不 跟 進 的 建 議 。 我 們 會 繼 續 監 察 其 餘 建 議 的 落 實 情 況 (載 列 於

附件 2 )。  

工商及科技局  
工商科  
二零零四年四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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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

已落實／不跟進的主要建議的詳情  

A .  已落實的建議  

建議  成果／進展情況  

1 .  屋 宇 署 推 行 多 項 改 善 措 施 ， 以

縮短發出圍板許可證的時間。  
¾  二 零 零 四 年 二 月 向 認 可 人 士 發

出 載 有 自 行 核 證 條 文 的 修 訂 作

業備考 (PNAP75)。  

¾  二 零 零 四 年 二 月 實 施 加 快 審 批

申 請 的 措 施 。 符 合 加 快 審 批 申

請 準 則 的 申 請 會 在 3 0 天 內 處

理，否則需時 60 天。  

¾  在 符 合 指 明 準 則 的 情 況 下 ， 核

准 圍 板 ／ 有 蓋 人 行 道 的 輕 微 修

改 ， 可 未 經 屋 宇 署 事 先 同 意 而

進行。  

¾  拆 卸 工 程 圍 板 許 可 證 的 有 效 期

會 由 三 個 月 延 長 至 六 個 月 ， 至

於 一 般 建 築 工 程 的 圍 板 許 可

證 ， 有 效 期 則 由 一 年 延 長 至 三

年 ， 以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

程 師 所 提 交 的 周 年 自 行 核 證 為

準。  

2 .  環 境 保 護 署 ( 環 保 署 ) 就 如 何 依

足 程 序 提 出 建 築 噪 音 許 可 證 的

申 請 ， 提 供 附 加 指 引 ， 以 期 縮

短處理申請的時間。  

¾  二 零 零 三 年 十 二 月 已 發 出 有 關

附 加 指 引 ， 並 已 實 施 加 快 處 理

建 築 噪 音 許 可 證 申 請 (由 23 天

縮短至 14 天 )的 措 施 。  

3 .  路 政 署 向 計 劃 進 行 挖 掘 工 程 的

各 方 提 供 更 詳 盡 的 資 料 ， 減 少

在 獲 取 准 許 證 時 可 能 引 起 的 衝

¾ 網 站 現 備 有 日 間 不 得 進 行 掘 路

工 程 的 行 車 道 資 料 ， 以 供 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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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  成果／進展情況  

突 ， 以 及 縮 短 特 別 是 行 人 路 及

非重要道路的籌備時間。  

 

考。  

¾  已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八 月 緊 接 每 月

掘 路 統 籌 委 員 會 之 後 召 開 小 組

會 議 ， 以 解 決 有 問 題 的 個 案 。

至 於 那 些 無 法 在 小 組 會 議 上 解

決 的 事 項 ， 會 由 就 實 施 《 土 地

(雜 項 條 文 ) (修 訂 )條 例 》 而 成 立

的常務委員會討論。  

¾  除 非 個 案 緊 急 ， 否 則 申 請 挖 掘

准 許 證 無 須 提 供 承 建 商 的 姓

名 。 發 出 緊 急 挖 掘 准 許 證 的 服

務承諾是五個工作天。  

¾  公 用 設 施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已 經 提

升 ， 由 二 零 零 四 年 二 月 開 始 ，

可 輸 入 香 港 警 務 處 及 環 保 署 的

個 案 檔 號 ， 以 供 公 用 事 業 機 構

相 互 參 照 。 此 外 ， 還 備 有 一 套

公 用 設 施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的 訓 練

資料，供系統使用者使用。  

¾  路 政 署 已 訂 立 三 個 工 程 類 別 ，

服 務 承 諾 由 一 個 月 至 六 個 月 不

等 。 就 上 述 系 統 使 用 者 而 言 ，

系 統 會 自 動 把 有 關 工 程 列 入 適

當的類別。  

¾  自 二 零 零 四 年 四 月 一 日 上 述 條

例 修 訂 以 來 ， 公 用 設 施 工 程 管

理 系 統 可 以 發 出 申 領 電 子 挖 掘

准 許 證 ， 而 部 門 的 目 標 是 在 接

獲 正 式 申 請 後 五 個 工 作 天 發 出

挖掘准許證。  

4 .  水 務 署 准 許 承 造 商 保 留 若 干 數

目 的 臨 時 水 錶 及 從 附 近 的 消 防

¾  水 務 署 已 預 定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四

月或之前，以 1000 個新設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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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  成果／進展情況  

栓 獲 得 水 源 ， 方 便 他 們 取 得 臨

時供水。   
水 錶 取 代 現 時 400 個 舊 水 錶 。

除 非 使 用 量 極 低 ， 否 則 承 造 商

獲 准 保 留 流 動 水 錶 。 宣 傳 工 作

會 透 過 業 界 組 織 及 專 業 團 體 進

行。  

¾  至 於 用 水 量 較 高 的 大 型 工 程 項

目 ， 水 務 署 會 鼓 勵 承 造 商 多 使

用 預 約 系 統 ， 申 請 接 駁 供 水 服

務 。 水 務 署 需 時 五 個 工 作 天 審

核 水 管 工 程 計 劃 、 一 個 工 作 天

檢 查 已 完 成 的 水 管 工 程 ， 以 及

十 個 工 作 天 於 承 造 商 取 得 挖 掘

准許證後進行供水駁喉工程。  

5 .  地 政 總 署 與 政 府 其 他 部 門 及

各 大 公 用 事 業 機 構 的 代 表 舉

行 工 作 坊 ， 以 加 強 合 作 ， 並

提 高 處 理 砍 伐 樹 木 計 劃 的 透

明度。  

¾ 地 政 總 署 、 建 築 署 、 康 樂 及

文 化 事 務 署 及 漁 農 自 然 護 理

署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二 月 六 日 舉

行 會 議 ， 考 慮 就 砍 伐 樹 木 申

請 而 作 出 的 合 作 伙 伴 工 作 坊

的 建 議 。 與 會 者 同 意 如 涉 及

具 爭 議 性 個 案 地 政 總 署 繼 續

擔當協調角色。  

 

¾  屋 宇 署 已 指 示 員 工 在 批 准 信

件 內 加 入 一 段 文 字 ， 以 提 醒

認 可 人 士 ， 如 發 展 計 劃 懷 疑

會 影 響 樹 木 ， 則 認 可 人 士 應

在 施 工 前 獲 得 砍 伐 樹 木 的 批

准。  

¾  已 向 認 可 人 士 發 出 有 關 申 請

於 私 人 工 程 砍 伐 樹 木 及 移 植

樹 木 的 作 業 備 考 。 該 份 備 考

現 載 於 地 政 總 署 的 網 站 ，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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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參閱。  

6 .  園 林 建 築 師 訂 定 指 引 ， 說 明 檢

查 的 項 目 及 各 種 有 理 由 進 行 增

補 及 重 新 檢 查 的 工 程 欠 妥 情

況。  

 地 政 總 署 及 建 築 署 考 慮 是 否 需

要 舉 行 合 作 伙 伴 工 作 坊 ， 以 加

快 簽 發 完 工 證 的 程 序 ， 以 及 就

處 理 有 關 申 請 的 工 作 議 定 服 務

承諾。  

¾  由 二 零 零 三 年 八 月 起 ， 有 關 指

引 已 納 入 新 的 聯 合 作 業 備 考 第

3 號，並已上載網站。  

¾  地 政 總 署 已 解 釋 大 部 分 完 工 證

的 申 請 都 是 由 物 業 發 展 商 提

出 ， 並 已 就 完 工 證 的 簽 發 訂 立

服務承諾。  

7 .  屋 宇 署 作 進 一 步 研 究 ， 以 便 在

業 主 及 其 認 可 人 士 申 請 施 工 同

意書時，盡量減少延誤。  

¾  屋 宇 署 已 進 行 檢 討 ， 並 允 許 施

工 同 意 書 申 請 連 同 批 核 圖 則 申

請 一 併 處 理 ， 以 精 簡 申 請 同 意

書的程序。  

8 .  消 防 處 進 一 步 研 究 就 私 人 危 險

品 倉 提 交 詳 細 圖 則 的 需 要 ， 並

按 風 險 管 理 基 礎 進 行 抽 樣 檢

查 ， 以 及 授 權 培 訓 機 構 舉 辦 有

關危險品倉規定的訓練課程。  

¾  檢 討 完 成 後 ， 消 防 處 認 為 申 請

人 在 申 請 貯 存 危 險 品 的 牌 照

時 ， 確 有 需 要 提 交 詳 細 圖 則 。

此 外 ， 消 防 處 亦 認 為 為 進 行 風

險 評 估 及 制 訂 消 防 安 全 規 定 ，

有 需 要 前 往 工 地 進 行 初 步 視

察 。 為 了 協 助 業 界 ， 消 防 處 會

修 訂 有 關 工 地 貯 存 第 二 類 及 第

五 類 危 險 品 牌 照 申 請 的 詳 細 指

引 ， 連 同 服 務 承 諾 一 併 上 載 該

處網站，以方便參考。  

¾  消 防 處 亦 支 持 培 訓 機 構 為 有 興

趣 人 士 開 辦 訓 練 課 程 ， 以 加 強

他 們 對 處 理 及 貯 存 危 險 品 的 認

識。  

9 .  消 防 處 進 一 步 研 究 消 防 裝 置 的

其 他 管 制 方 法 ， 以 期 縮 短 處 理

申 請 所 需 的 時 間 ， 並 研 究 可 否

¾  消 防 處 已 就 新 建 樓 宇 和 持 牌 處

所 內 消 防 裝 置 及 通 風 系 統 的 核

證 事 宜 ， 完 成 了 一 項 研 究 (詳 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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仿 效 國 際 慣 常 做 法 ， 引 入 第 三

方核證的措施。  
見 EECS G 文 件 第 1 .2 號 )。  

10 .  各 局 和 部 門 作 進 一 步 研 究 ， 以

加強正式諮詢業界的工作。  
¾  各 部 門 已 經 檢 討 和 設 立 與 建 造

業 主 要 相 關 人 士 和 團 體 ， 包 括

香 港 建 造 商 會 有 限 公 司 、 香 港

建 築 業 承 建 商 聯 會 有 限 公 司 等

溝 通 的 適 當 途 徑 。 至 於 共 同 關

注 的 事 宜 ， 例 如 營 商 手 法 ， 則

在 不 同 的 聯 絡 小 組 會 議 上 討

論。  

B .  不跟進的建議  

建議  意見  

進 一 步 研 究 ——屋 宇 署 考 慮 有 關 豁

免 就 特 別 處 所 (例 如 配 電 站 和 天 線

塔 )進 行 實 地 視 察 和 發 出 佔 用 許 可

證 的 要 求 ， 並 檢 討 目 前 屋 宇 署 在

已 完 成 發 展 項 目 的 參 與 是 否 值

得 。 這 項 研 究 需 要 調 查 獲 很 多 西

方 國 家 採 用 的 其 他 方 法 ， 對 香 港

減 輕 業 界 的 行 政 負 擔 來 說 會 否 奏

效。  

¾  屋 宇 署 認 為 佔 用 許 可 證 對 管 制

特別處所仍有效用。  

¾  屋 宇 署 知 悉 海 外 國 家 就 管 制 發

展 過 程 所 採 用 的 其 他 方 法 ， 包

括 由 發 展 商 ／ 承 建 商 就 工 程 的

欠 妥 地 方 投 保 ， 以 及 由 私 營 機

構 進 行 核 證 。 已 提 出 的 建 議 涉

及 修 訂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的 事

宜 ， 而 由 於 業 內 不 同 界 別 對 這

事 的 意 見 分 歧 ， 屋 宇 署 認 為 不

宜在此時作進一步研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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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

落實中／考慮中的建議  

A .  落實中的建議  

1 .  屋 宇 署 推 行 新 的 “ 綜 合 監 工 計 劃 書 ” 制 度 ， 令 現 行 的 規 定 和 資 源

承擔合理化。  

2 .  環 保 署 就 混 凝 土 配 料 廠 進 行 指 明 工 序 的 牌 照 申 請 ， 提 供 更 多 指

引。  

3 .  勞 工 處 研 究 建 築 地 盤 安 全 主 任 的 註 冊 程 序 ， 並 就 加 快 處 理 申 請 訂

立適當的服務承諾。  

4 .  水 務 署 檢 討 可 否 把 水 喉 匠 牌 照 的 有 效 期 由 現 時 的 一 年 延 長 至 五

年 ， 訂 立 有 關 處 理 首 次 申 請 牌 照 及 續 期 的 服 務 承 諾 ， 以 及 與 香 港

專業教育學院安排加快註冊及牌照續期程序。  

5 .  屋 宇 署 進 一 步 研 究 業 界 對 小 型 工 程 和 修 改 建 築 圖 則 建 議 所 關 注 的

事項。  

6 .  土 木 工 程 署 作 進 一 步 研 究 ， 以 改 善 有 關 使 用 爆 炸 品 牌 照 ／ 許 可 證

申請的處理程序。  

7 .  土 木 工 程 署 就 授 權 培 訓 機 構 開 辦 貯存.第 一 類 危 險 品 的 課 程 ， 作 進

一步研究。  

8. 環 保 署 作 進 一 步 研 究 ， 以 評 估 政 府 工程合約內對改善環境管制的有償鼓

勵計劃的成效 。  

9 .  勞 工 處 作 進 一 步 研 究 ， 以 檢 討 建 築 地 盤 的 安 全 管 理 工 作 ， 從 而 減

輕行政負擔。  

1 0 - 1 2 .  水務署就以下三方面作進一步研究：  
( a )  檢討水管工程計劃的申請程序；  
( b )  檢討可否由第三方核證供水駁喉工程；以及  
( c )  研究是否需要為政府合約的水管工程承建商註冊。  

註：如有需要，我們可提供有關這些計劃的進度詳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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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.  正進一步考慮的建議  

1 .  屋 宇 署 訂 立 服 務 承 諾 ， 於 21 天 內 就 註 冊 為 一 般 建 築 或 專 門 承

建 商 的 申 請 作 出 初 步 回 覆 ， 並 考 慮 在 委 聘 臨 時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一

事上增加彈性。  

2 .  屋 宇 署 作 進 一 步 研 究 ， 檢 討 打 樁 工 程 的 管 制 措 施 ， 以 及 評 估 現

行管制措施對成本的影響。  

 


